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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請 人

司 法 院 刑 事 補 償 法 庭 1 0 2 年 度 台 覆 字 第 5 9 號 覆 審 決 定 書  

蘇建和  詳 委 任 狀

代 理 人 李易撰律師 詳 委 任 狀

周宇修律師

聲 請 人 莊林勳 詳 委 任 狀

代 理 人 羅婉婷律師 詳 委 任 狀

呂政讀律師

鄭育庭律師

聲 請 人 劉秉郎 詳 委 任 狀

代 理 人  張凱婷律師  詳 委 任 狀

李明加律師

聲 請 人 於 民 國 （下同）1 1 1 年 6 月 3 0 曰 依 〈憲法訴訟法> 第 5 9 條第 

1 項 及 第 9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以確定終局裁判即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  

1 0 2 年度台覆字第 5 9 號覆審決定書（聲 證 1 )所適用之〈刑事補償法〉 

第 7 條 （下 稱 「系爭規定」）為 審 查 標 的 ，向 鈞 庭 提 出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 

查聲請書。1 1 2 年 1 2 月 5 曰立法院三讀通過（刑事補償法> 修正草案  

刪 除 系 爭 規 定 ，是 其 已 屬 「舊法」。茲 就 鈞 庭 得 以 舊 法 為 法 規 範 憲 法  

審 查 標 的 之 理 由 ，提出補充理由如下：

壹 、1 1 2 年 1 2 月 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（刑事補償法〉修 正 草 案 ，刪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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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爭 規 定 。其 刪 除 之 理 由 ，與聲請人前提出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  

請書及法規範憲法審査補充理由書之理由相符合，益證系爭規定  

侵害聲請人之憲法權利：

( 一 ） 刪 除 系 爭 規 定 之 立 法 理 由 謂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一 、 本 條 刪 除 。

二 、 本條規定有關依一般社會通念之標準過於抽象，且 補 償 金

額 之 標 準 業 有 第 六 條 規 定 可 資 規 範 ，為避免本條過度適  

里 ，並 使 補 償 金 額 標 準 回 歸 第 六 條 之 一 般 規 定 ，爰刪除本  

條 規 定 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( 二 ） 就 上 開 立 法 理 由 所 謂 「依 一 般 社 會 通 念 之 標 準 過 於 抽 象 」，即 

系爭規定違反法律明碹性原則而 言 （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查 聲 請 書 第  

1 9 - 2 2 頁 參 照 、法 規 範 蕙 法 審 查 補 充 理 由 書 第 4 - 1 9 頁 參 照 ）。

( 三 ） 就 上 開 立 法 理 由 所 謂 「避 免 本 條 過 度 適 用 」，即糸爭規定遠反  

無罪推定廉則、一罪不二罰原 則 及 比 例 原 則 而 言 （法 規 範 蕙 法  

審 查 聲 請 書 第 9 - 1 9 、2 2 - 2 6 頁 參 照 ）。

貳 、系爭規定雖於 1 1 2 年 1 2 月 5 日經立法院刪除，惟就我國違憲審 

查實務與人民聲請憲法審查之角度而言，系爭規定仍應作為法規  

範憲法審查之標的：

一 、因 立 法 院 修 正 《刑 事 補 償 法 》刪 除 系 爭 規 定 ，是 本 案 法 規 範 憲 法  

審 查 之 審 查 標 的 ，係 屬 「舊 法 」。就 我 國 違 憲 審 查 實 務 觀 之 ，以 

「舊 法 」作 為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查 標 的 之 案 件 ，有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86  

號 解 釋 【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法 定 罰 鍰 最 低 額 是 否 過 苛 案 】、 

1 1 2 年 蕙 判 字 第 1 5 號 判 決 【公 務 人 員 執 行 職 務 意 外 受 傷 請 領 慰  

問 金 案 】在 案 ：

( 一 ） 鈞 庭 1 1 2 年 憲 判 字 第 1 5 號 判 決 係 以 1 0 7 年 6 月 2 7 日修正 

發 布 之 《公 務 人 員 執 行 職 務 意 外 傷 亡 慰 問 金 發 給 辦 法 》第 3 條 

第 1 項 規 定 為 審 查 標 的 。該 規 定 雖 於 1 1 0 年 4 月 1 6 日經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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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布 ，但 不 影 響 本 判 決 以 1 0 7 年 6 月 2 7 日修正發布之規定為  

審 查 標 的 ，並 由 鈞 庭 作 成 判 決 。

( 二 ） 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 8 6 號 解 釋 黃 瑞 明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第 9 頁亦

肯 定 以 舊 法 為 法 規 範 蕙 法 審 查 之 標 的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......本 解 釋 聲 請 案 之 三 個 原 因 案 件 之 違 法 事 由 經 行 政 機 關 適

用 裁 處 時 之 法 律 ，即 8 9 年 利 衝 法 為 裁 處 ，但 於 行 政 法 院 審 判  

期 間 ，法 律 修 改 ，1 0 7 年 利 衝 法 已 將 系 爭 規 定 一 及 二 之 最 低 罰  

鍰 金 額 加 以 調 降 ，但 審 判 機 關 卻 無 法 適 用 較 新 且 較 輕 之 1 0 7 年 

利 衝 法 作 為 審 判 之 依 據 ，而 仍 須 適 用 8 9 年 之 利 衝 法 ，此乃行 

政 罰 法 第 5 條 明 文 規 定 從 新 從 輕 原 則 之 下 應 適 用 最 初 裁 處 時  

之 法 律 。如 此 之 規 定 與 刑 法 不 同 ，刑 法 第 2 條 採 從 舊 從 輕 主  

義 ，行 為 後 法 律 有 變 更 ，而 對 行 為 者 較 為 有 利 時 ，於 判 決 確 定  

前 ，審 判 機 關 均 得 適 用 新 法 為 審 判 。行 政 罰 法 將 適 用 有 利 之 新  

法 之 時 點 截 斷 於 「最 初 裁 處 時 」，而 無 法 延 伸 至 「審 判 時 」，學 

者 認 其 理 由 為 「行 政 訴 訟 的 制 度 旨 趣 在 於 對 行 政 行 為 作 事 後 的  

合 法 控 制 。因 此 ，行 政 法 院 所 應 審 查 者 ，乃 行 政 機 關 作 成 處 分  

時 是 否 合 於 當 時 之 法 律 及 事 實 狀 態 。」雖 學 者 認 為 以 制 裁 性 不  

利 處 分 為 程 序 標 的 之 撤 銷 訴 訟 ，應 以 裁 判 時 作 為 違 法 判 斷 基 準  

時 ，以 維 護 人 民 之 權 益 。但 於 未 修 法 前 ，實務上撤銷訴訟仍以  

最初裁處時之法律作為裁判時應適用之法律。基 此 ，若未經聲  

請 釋 憲 ，原因案件均仍應適用 8 9 年 利 衝 法 ，故本院仍有受理  

並對之作違憲宣告之必要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( 三 ）  申 言 之 ，本 案 於 系 爭 規 定 刪 除 前 ，仍 適 用 系 爭 規 定 。縱使 系 爭  

規 定 刪 除 ，本 案 亦 無 適 用 本 次 《刑 事 補 償 法 》修 正 後 規 定 ，進 

而 變 更 刑 事 補 償 判 決 之 不 利 決 定 。

二 、又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 8 6 號 解 釋 蔡 宗 珍 大 法 官 提 出 、呂太郎大法官加  

入 貳 、二 部 分 不 同 意 見 書 表 示 ，法 官 聲 請 釋 憲 案 作 成 解 釋 前 ，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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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釋 憲 標 的 之 相 關 法 律 規 定 已 因 法 律 修 正 而 失 效 者 ，針 對 舊 法 聲  

請 之 釋 憲 案 ，即 應 不 受 理 。惟 就 人 民 聲 請 及 法 官 聲 請 之 情 形 不 同 ， 

因 前 者 具 有 個 案 救 濟 效 力 ，因 此 不 應 排 除 違 憲 審 查 機 關 以 舊 法 為  

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查 之 標 的 ：

( 一 ） 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 8 6 號 解 釋 蔡 宗 珍 大 法 官 提 出 、呂太郎大法官

加 入 貳 、二 部 分 不 同 意 見 書 第 4 頁 、第 5 頁 謂 ：_______________

......有 效 施 行 的 法 律 始 終 是 民 主 法 治 國 家 的 象 徵 與 核 心 指 標 。

法 律 之 修 正 或 廢 止 ，以 新 法 取 代 舊 法 ，亦 為 最 新 民 意 之 彰 顯 ， 

原 則 上 應 為 法 治 之 準 據 。法官聲諳释憲制度既為維護立法者權  

威與司法權之一致性，釋憲標的自應為法官有遵守義務之有效  

法 律 。法 律 經 修 正 後 ，舊 法 為 新 法 所 取 代 ，除 非 法 律 另 設 過 渡  

條 款 或 有 特 別 規 定 ，舊 法 規 範 效 力 原 則 上 即 應 歸 於 消 滅 ，法官 

之 遵 守 義 務 原 則 上 亦 歸 於 消 滅 ，自 斯 時 起 ，實 已 不 具 為 釋 憲 標  

的 之 正 當 性 與 實 益 。

……基於法官聲請释憲案所作成之憲法解釋並不具且無需有  

個案救濟效力，輿人民聲請释憲並獲有利之解释者，大不相同。

於 通 常 情 形 ，就 法 官 聲 請 釋 蕙 案 所 作 成 之 憲 法 解 釋 宣 告 法 律 違  

憲 者 ，除 非 解 釋 中 另 有 宣 示 ，否 則 即 應 自 解 釋 公 布 日 起 生 效 ， 

有 拘 束 全 國 各 機 關 及 人 民 之 效 力 ，非 僅 偈 限 於 釋 憲 聲 請 案 之 原  

因 事 件 。而 此 等 拘 束 力 乃 蕙 法 解 釋 之 一 般 性 效 力 ，毋 須 於 各 號  

解 釋 中 再 予 宣 示 。然 本 號 解 釋 宣 告 違 蕙 之 法 律 規 定 於 作 成 解 釋  

前 即 已 失 效 ，因 此 ，本 號 解 釋 對 於 利 衝 法 相 關 規 定 所 作 之 違 憲  

宣 告 ，幾 已 無 實 益 ，即 便 對 於 本 號 解 釋 之 釋 蕙 聲 請 案 所 涉 之 訴  

訟 程 序 亦 是 如 此 。

( 二 ） 上 開 意 見 ，係就憲法審查之聲請主醴角度觀之，認 「法 官 i 

不得以舊法為標的向憲法法庭聲請憲法審查；而於聲請後始 

發生法規變更之情形，則有適用新法規而為合憲裁判之義

第 4 頁 ，共 6 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I
1 6 ；

n \

1 8 1

19|

201

2 1 1

221

2 3  I
2 4 1

務 。換 言 之 ，法 律 經 修 正 後 ，舊 法 為 新 法 所 取 代 ，除非法律  

另 設 過 渡 條 款 或 有 特 別 規 定 ，舊 法 規 範 效 力 原 則 上 即 應 歸 於  

消 滅 ，法 官 之 遵 守 義 務 原 則 上 亦 歸 於 消 滅 ，故 法 官 應 適 用 新  

法 ，而 無 適 用 舊 法 之 餘 地 。就 此 ，蔡 宗 珍 大 法 官 認 為 基於法  

官聲請釋憲案所作成之憲法解釋，於個案上並無針對確定案  

件 之 救 濟 問 題 ，故與人民聲請釋憲並獲有利之解釋者，大不 

相 同 。

( 三 ）就 此 ，學 者 陳 陽 升 亦 於 2 0 2 2 年 1 1 月 刊 載 於 《臺 大 法 學 論 叢 》 

第 5 1 卷 之 〈具 體 規 範 審 查 之 目 的 功 能 及 其 程 序 合 法 要 件 ：以 

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 8 6 號 解 釋 所 涉 制 裁 性 規 範 之 違 憲 審 查 疑 義 為

中 心 〉一 文 第 9 3 6 頁 中 ，提 出 相 類 之 意 見 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具 體 規 範 審 查 之 標 的 為 現 行 有 效 之 形 式 法 律 。當 作 為原因案件  

先 決 問 題 之 法 律 變 動 且 溯 及 生 效 時 ，聲 請 為 不 合 法 ，惟若未溯 

及生效並繼績對原因案件之當事人生不利影響者，在訴訟仍具

實 益 之 情 形 ，聲請或為合法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參 、結 論 ：

綜 上 所 述 ，我國憲法審查實務已有以舊法為法規範憲法審查標的  

之 前 例 。系爭規定雖於 1 1 2 年 1 2 月 5 日經立法院刪除，惟本案 

亦無適用新法之餘地，而未能收救濟已受侵害之憲法權利之效。本 

案既為人民就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侵害其憲法權利為聲請， 

而得期待系爭規定經宣告違憲後發生之個案救濟效力，是不因系 

爭 規 定 經 刪 除 而 影 響 鈞 庭 之 審 查 ，而 應 由 鈞 庭 繼 續 以 系 爭 規  

定為審查標的，績為憲法審查。祈 請 鈞 庭 鑒 核 ，宣告系爭規定違  

憲 ，以 維 憲 政 秩 序 ，保障人民基本權利。

此 致

憲 法 法 庭 公 鑒

中 華 民 國  1 1 2  年 1 2  月 1 8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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